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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09年【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藝術聚落】駐村藝術家 

徵選簡章 

ㄧ、宗旨： 

    為延續眷村的「生活」場域脈絡，臺中市政府辦理「臺中清水眷村文

化園區藝術聚落」，期透過藝術聚落營運，搭建國內藝術家之藝術文化

交流平臺與場域，藉此扶植臺中與全國藝術文化之人才，因地發展、

延續、開展，與獨有「藝術後勤場域」交相影響、對話，激盪出不同

層次的歷史與空間記憶。 

二、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文化部 

(二)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 

(三) 執行單位：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三、進駐時程：自109年5月15日起至109年11月15日止。(每月至少進駐15

天，每天不限制創作時間) 

四、進駐空間： 

1.以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 42戶區西側為主，房舍 

49號、51號、53號、55號、58號 共五個單元為原則(如附件 

進駐平面圖)。 

2.工作室業依照原有建築配置還原舊有樣貌，並經增改建，原有入口 

的門樓也受到增建的原因被包覆在建築物內，形成特有的入口樣式， 

屬於連棟式建築，申請者請先至本園區實地了解。 

五、徵選創作主題：「眷」 

    109年本園區主題扣準和「眷村」具有相同字源的「眷」，在歷史意義 

上，「眷」連結了來自38年中華民國國軍及其眷屬們從中國飄泊來到臺 

灣的歷史；同時，也點出「眷」在「眷村」裏，大家共同一心生活的 

緊密連結情感。而「眷」另一層意義，也指涉「相互依存」、身體情感、 

記憶等層面的「眷戀」、「眷念」，好比目光纏繞的依戀，拉動起人與人 

之間的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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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資格： 

(一) 為延續本園區手工技藝的歷史背景加以發展(本園區原為信義新 

村，屬於空軍後勤單位，居民多為發動機製造廠與降落傘修製廠的 

員工，擁有專業的修製與縫補技能)，期以「當代藝術/工藝/動力 

藝術」等，做為主要媒材及形式介入空間，豐富本園區的歷史縱深 

與文化內涵，交互影響與創造積累藝術能量。 

(二）1.凡年滿20歲，40歲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為獨立創作者或2人以上 

組成之藝術創作團隊。 

2.屬清水眷村原眷戶藝術家個人或2人以上組成之藝術創作團隊， 

則無年齡限制。 

(三) 具備二年以上藝文相關工作經歷或實績，並以工藝、機械、動力藝 

術等當代藝術創作為優先評選。 

七、創作補助： 

1.材料費補助新臺幣3萬元(實報實銷)；年末創作成果展演另案提供材 

料費新臺幣6萬元(實報實銷)，配合本局進行整體策展推廣行銷。 

2.配合參與「2020臺中眷村文化節」展演推廣，材料費補助新臺幣2萬 

元。(本項視駐村藝術家或團隊參與意願) 

3.以上補助項目有疑問時，應於申請期間及入選後簽訂契約前提出。 

八、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109年4月18日截止（以郵戳或收件時間為憑），

逾期恕不受理。3月25日(星期三)下午3時於本園區55號房舍辦理說

明會。 

(二) 受理單位及地址：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推廣股，43648臺中市清水區

忠貞路21號。 

(三) 受理方式：親送或掛號郵寄均可（以郵戳或收件時間為憑），送件時

請於信封上註明「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藝術聚落—藝術家進駐申

請」字樣。 

(四) 洽詢時間：週二至週五每日上午9：00至下午5：30。 

(五) 洽詢專線：04-26274568轉215 廖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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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下載申請表格請連結本中心官網 http://www.tcsac.gov.tw。 

九、申請資料：（檢送申請文件如下一式8份，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一) 進駐申請表：如附件1，請填寫進駐單位編號。 

(二) 進駐營運計畫：如附件2 

內容包括：1.申請緣由 

          2.個人(或團隊)介紹 

          3.創作理念及進駐計畫（含對外開放時程） 

4.預期成果 

5.回饋計畫 

(三) 送審作品或活動紀錄一覽表(如附件3)： 

1. 上述文字資料請以 A4格式直式橫打，12級字，單行間距，一式8

份，並於左上角以迴紋針或長尾夾裝訂。為利拆裝複製，切勿使

用釘書機、另加封面或特殊裝訂。參加徵選之資料請自留備份，

恕不另行退件。 

2. 個人及團隊申請需檢附個人身分證件影本（以上影印一份即可）。 

3. 送審作品清單。 

(1)送審作品:依下列各類規定，以 PC 格式之 VCD 光碟送件，圖檔

限每張1MB 之 JPG 格式，影片、動畫檔限 MPEG1或 WMV 格式。每人

(組)至多提供5件作品。光碟正面註名作者(團隊)姓名，光碟內之

作品請依照附表3之編號排序。 

(2)平面類作品：每件提供1張全貌圖，局部圖2張。 

(3)立體類作品：每件提供不同角度共3張圖，局部圖2張，共5張。 

(4)作品中有聲光影音效果/錄像/動畫：每件提供2段各兩分鐘精

簡版之影片，第一段燒錄整體動態展場效果，第二段燒錄影片內

容。 

十、徵選方式：分為初審及複審兩階段。 

(一) 初審：資格審查。 

(二) 複審：由本局邀請專家學者及本局代表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 

十一、審查評分項目： 

http://www.tcsa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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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創作理念及進駐計畫30% 

(二) 執行能力25% 

(三) 藝術教育推廣25% 

(四) 回饋計畫20% 

十二、徵選結果： 

(一) 視送件申請表及營運計畫所需空間數錄取，額滿後依序備取，審查

結果將於本中心網站公告，並以書面個別通知申請人。 

(二) 審查通過者，應於接獲簽約通知日起10日內與本局完成進駐合約簽

訂手續（如附件4），逾期或未完成簽訂者，視同棄權，其資格由其

他備取者遞補之。 

十三、權利與義務： 

(一) 進駐空間須每月至少進駐15天，每天不限制創作時間，每月至少開

放8天(至少需含4個周末假日)工作室。本局若進行環境清潔、消防

及館舍等維護作業，須配合關閉。 

(二) 進駐期間，須配合本中心舉辦之藝文推廣交流、開放日及節慶相關

活動(如2020臺中眷村文化節)開放工作室。 

(三) 進駐期間至少辦理一場藝術教學工作坊，與民眾進行互動。 

(四) 於11月期間對外辦理駐村藝術家年末創作成果展演發表。 

(五) 於駐村期間創作發表作品之所有權歸創作者擁有，惟本局亦享有該

作品之展覽、發表與出版之權利。 

(六) 駐村期滿前，駐村藝術家（團隊）得留存一件駐村期間之作品予本

園區。 

(七) 進駐期間應確實執行其進駐計畫內容，包含回饋計畫、創作計畫

等。進駐期滿前一個月並應繳交成果紀錄乙份(包含書面資料及電子

檔)。 

(八) 進駐期間，駐村藝術家（團隊）得使用本園區提供之公共空間、硬

體設施。並自行負擔水、電費（每月依抄表度數計算）、每月保全費

（由駐村藝術家對進駐空間自行評估是否安裝保全系統）、消耗物品

更換（如燈具等）及室內外空間維護等；進駐期滿，必須清理並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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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空間環境。 

(九) 簽訂進駐合約並繳交保證金(每單位三個月基本水電費，新臺幣

2,000元整)後始得進駐；該保證金於進駐期滿後，若無欠繳水、

電、保全(視駐村藝術家是否安裝保全系統)等相關費用或損壞設施

情形，由本局無息一次退款。 

(十) 駐村期滿由本局頒發中文格式之駐村證書。 

(十一) 如有下列情事，本局得逕行終止合約不得異議： 

1.進駐工作室轉作其他無關進駐創作之用（如作品標價、烹煮食物

等），或有違環境安寧及安全之事宜。 

2.未依合約約定確實進駐或開放工作室、進駐項目不符、擅自提供或

轉讓給第三人使用。 

3.進駐期起一個月內未依規定確實進駐者、或連續一個月未使用者，

將視同棄權並取消駐村資格且沒收保證金，由備選者遞補其所餘駐村

權利義務，原駐村者不得異議。 

4.本園區因具有「聚落建築群」文資身分，且位處市定遺址「清水中

社遺址」範圍，進駐藝術家不得任意進行空間修繕工程，如泥水作、

拆除、木作、水電、裝潢、破壞牆面、損壞結構及進行地面以下之挖

掘、翻土等破壞地形地貌或原景觀風貌行為，並應遵守文化資產保存

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5.因本局政策改變等因素。 

(十二) 駐村藝術家（團隊）與本局應本「互信、互助、和諧」建立良好

關係，為彼此注入藝術活水及熱情，創造未來藝術榮景。 

(十三) 駐村藝術家（團隊）應善盡使用維護義務並負責清潔周圍環境；

貴重物品應自行妥善保管，如發生遺失或毀損之情事，本局不負任

何賠償責任。 

(十四) 本局保有修正各項條文之權力，駐村藝術家（團隊）應配合辦

理。 

(十五) 駐村藝術家（團隊）績效評估項目： 

1. 營運計畫及回饋計畫執行程度。 

2. 申請空間是否充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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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本園區辦理的活動是否充分配合。 

4. 進駐期間具體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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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09年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藝術聚落駐村藝術家 

進駐申請表 

基本資料   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申請工作室編號排序 

第1序位：編號        ； 

第2序位：編號        ； 

第3序位：編號        。 

本局保留最後分配權利，若不接受視同棄權。 

申請人名稱   

申請團隊名稱  (個人申請免填) 

申請團隊統編  (無則可免填) 

申請團隊地址   

團隊負責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地址   

團隊申請，應敘明所有成員簡(經)歷及獲獎紀錄(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欄位) 

姓名 聯絡電話 成員簡(經)歷 

   

   

   

個人創作 

簡(經)歷 
 

個人獲獎紀錄  

 

申請人(或負責人)簽章： 

本表若不敷書寫，請另紙繕打加附。 



 8 

附件2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109年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藝術聚落駐村藝術家進駐】 

(格式不拘，惟需包括以下各項內容說明) 

一、申請緣由 

二、個人(或團隊)介紹 

三、創作理念（含約略內容、媒材、尺寸、件數、進度)及進駐計畫（含對 

  外開放時程） 

四、預期成果 

五、回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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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檢附送審作品或活動紀錄一覽表 

□電子圖檔/照片____張 

編號 作品名稱 尺寸 材質 作品年代 編號 作品名稱 尺寸 材質 作品年代 

１     6     

2     7     

3     8     

4     9     

5     10     

□DVD ___ 片 

作品

順序 
作品名稱 

發表

年份 
發表地點 內 容 簡 介 

長度 

(分'秒") 

申請者於作品中所

擔任之工作 

       

       

       

□其他 

編號 附件項目 說明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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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109年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藝術聚落駐村藝術家 合約書（稿）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甲方）與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

簡稱乙方），為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藝術聚落藝術家進駐事宜，雙方

同意訂定本合約，共同遵守，其條款如下： 

1、 進駐期間由甲方進行乙方之管理，協助乙方各項活動，拓展藝術

創作發展與對外關係。 

2、 乙方應按照所提之進駐營運計畫中之回饋計畫確實執行。 

3、 乙方與甲方之間，應本「互信、互助、和諧」基礎，建立良好關

係。 

4、 甲方僅提供臺中清水眷村文化園區既有之空間，乙方進駐期間，

所需之水、電、保全、網路、創作所需相關設備、器材等費用，

由乙方自行負擔，乙方並需自行負責進駐空間環境衛生、消耗物

品更換及物品保管。 

5、 進駐期間為自109年5月15日起至109年11月15日止。 

6、 乙方進駐期間，須於甲方開館日運作，並依進駐營運計畫所規劃

時程對外開放參觀，每月至少進駐15天，每天不限制創作時間，

每月至少開放8天(至少需含4個周末假日)工作室。 

7、 乙方進駐之工作室編號：            。 

8、 進駐期間，須配合本園區舉辦之藝文推廣交流、開放日及節慶相

關活動(如2020臺中眷村文化節)開放工作室。 

9、 進駐期間至少辦理一場藝術教學工作坊，與民眾進行互動。 

10、 於11月期間對外辦理駐村藝術家年末創作成果展演發表。 

11、 於駐村期間創作發表作品之所有權歸乙方擁有，惟甲方亦享有該

作品之展覽、發表與出版之權利。 

12、 駐村期滿前，乙方得留存一件駐村期間之作品予本園區。 

13、 乙方應於進駐前繳交新臺幣2,000元(3個月水、電相關費用金額)

保證金；該保證金於進駐期滿後，若無欠繳水、電、保全等費用

或損壞設施情形，由甲方無息一次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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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乙方不得以任何名義(助手、助理、學生、秘書、合夥人、共同創

作者…等)，擅自轉讓本項進駐權利予他人。 

15、 乙方於進駐期滿前一個月內，應以書面與電子檔方式繳交進駐成

果紀錄（包含文字敘述，並附照片、圖片、媒體報導等相關資料

書面及電子檔各乙份）予甲方，並應於進駐期滿後一週內將工作

室內私人物品搬離完畢，進駐空間予以回復原狀。 

16、 進駐期間，甲方基於安全或緊急事件，有進入工作室勘查、救難

之需時，得不經乙方同意進入工作室。 

17、 進駐期間甲方所辦理之消防安全說明及訓練，乙方應全程參與並

熟悉所有消防器材使用常識。 

18、 有下列情況時，經甲方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取消

進駐資格，並由甲方通知備選者遞補： 

(1) 簽約後，除因不可抗拒因素經向甲方報備獲准外，未能確實執行

進駐營運計畫。 

(2) 有擾亂環境安全安寧、使用危險器（媒）材、破壞原有房舍結構

或設施安全、影響整體觀瞻及違反公共及消防安全等情事。 

(3) 進駐空間因具有「聚落建築群」文資身分且位處市定遺址「清水

中社遺址」範圍，進駐藝術家任意進行空間修繕工程，如泥水

作、拆除、木作、水電、裝潢、破壞牆面、損壞結構及進行地面

以下之挖掘、翻土等破壞地形地貌或原景觀風貌行為。 

(4) 有作品標價、烹煮食物及室內使用明火等行為。 

19、 乙方未履行合約致遭甲方取消進駐資格，應於甲方通知日起二週

內將工作室內私人物品搬離完畢，未能如期搬離者，由甲方予以

撤離相關物品，如有損壞、或遺失，甲方不負賠償責任。 

20、 乙方應配合甲方政策終止或解除部分或全部契約，並不得向甲方

請求補償因此所產生之費用或損失。 

21、 本合約正本2份，雙方各執1份，如有爭議，雙方同意以臺中地方

法院為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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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約書人 

 

甲方：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代表人：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忠貞路21號(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電話：04-26274568 

 

 

 

 

乙方： 

進駐者（團隊名稱）： 

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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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進駐平面圖: 
 

109年營運空間配置圖-42戶西側平面圖 

 
 

 
 
 
 
 
 
 
 
 
 
 
 
 
 
 

42戶東側平面圖-41號為公共交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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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藝術家進駐空間-49號平面圖（使用面積約87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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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進駐空間-51號平面圖(建築物總面積64.56平方公尺，庭院面積

29.32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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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進駐空間-53號平面圖(使用面積45平方公尺，庭院面積4.75平方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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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進駐空間-55號平面圖（建築物總面積107.5平方公尺，庭院總面積

151.97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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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進駐空間-58號平面圖（建築物總面積70.3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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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駐眷村房舍類型-內容呈現(以58號房舍為例) 

展示位置 
 

 

 

 

 

 

 

 

 

 

展示類型—16戶連棟式建築：為呈現早期連棟式建築，因此依照原有建築

配置還原舊有樣貌，也因經歷過增改建，原有入口的門樓也受到增建的原

因被包覆在建築物內，形成特有的入口樣式。本戶空間狹小，故前後院皆

已增建，並往上加建到二樓，更形成了42戶區連棟屋頂高低錯落的特殊景

象。 
 

 

 

 

 

 
 

 

 

 

42戶區西側門牌58位置 

 

42戶眷舍實屋展 

呈現連棟建築原本風貌 

活動中心 

 

倉庫 

 
廁所 

 

開放
展示
空間 

 

入口 

 

  

二樓為私人空間 

一樓半開放性空間 


